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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人员管理办法
财会〔2018〕33 号

（2018 年 12 月 6 日）

第一条 为加强会计人员管理，规范会计人员行为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会计人员，是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

规定，在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（以

下统称单位）中从事会计核算、实行会计监督等会计工作的人员。

会计人员包括从事下列具体会计工作的人员：

（一）出纳；

（二）稽核；

（三）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（净资产）的核算；

（四）收入、费用（支出）的核算；

（五）财务成果（政府预算执行结果）的核算；

（六）财务会计报告（决算报告）编制；

（七）会计监督；

（八）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；

（九）其他会计工作。

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、总会计师的人员，

属于会计人员。

第三条 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，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



— 2 —

（一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

度等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（三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继续教育；

（四）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。

第四条 会计人员具有会计类专业知识，基本掌握会计基础

知识和业务技能，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业务，表明具备从事会

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。

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，判断会

计人员是否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。

第五条 单位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等法律法

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，结合会计工作需要，自主任用（聘用）会

计人员。

单位任用（聘用）的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、总会

计师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总会计师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。

单位应当对任用（聘用）的会计人员及其从业行为加强监督

和管理。

第六条 因发生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的人员，单位不得任用（聘用）其从事会计工作。

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五

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，处罚期届满前，单位不得任用（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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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）其从事会计工作。

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违法人员行业禁入期限，自其违

法行为被认定之日起计算。

第七条 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和

会计业务需要设置会计岗位，明确会计人员职责权限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财政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、

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当采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

检查人员的方式，依法对单位任用（聘用）会计人员及其从业情

况进行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及结果及时向社会公

开。

第九条 依法成立的会计人员自律组织，应当依据有关法律

法规和其章程规定，指导督促会员依法从事会计工作，对违反有

关法律法规、会计职业道德和其章程的会员进行惩戒。

第十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中共中央直属

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

实施办法，报财政部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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